




约保证金或将履约保证金直接抵扣乙方应承担的违约金、赔偿金及其他应付款项，

不足部分乙方须在收到甲方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补足。 如乙方未能如期足额

支付履约保证金，则乙方不能使用租赁物，且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追究乙方违

约责任。

第四条租赁物的交付

1.租赁物的交付期限，按以下第 (2) 项执行。

第五条 租金及费

2.租赁物交付时，由甲、 乙双方代表共同检查、 验收，书面签署租赁物交接

文件， 该文件作为本合同附件； 乙方若有异议应当场提出， 租赁物交付后不得再

提异议。租赁物交接文件签署之日视为租赁物实际交付日。若因乙方原因逾期办

理租赁物交付手续的，视为租赁物已经在约定的交付日完成交付 。

3.甲方交付租赁物的计租面积以产权证为准。 若无独立产权证的，以本合同

第一条约定的租赁面积为准

(1) 租赁物处于空置状态的，则甲方在合同生效且收到履约保证金之日起

日内将租赁物按照本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交付给乙方使用。

(2) 租赁物仍处于被第三人占用状态的，本合同签订后，若因第三方持续

占用造成甲方延迟交付租赁标的， 乙方同意按实际交付之日起计算租赁期限；

延迟超过租赁合同约定日期一个月的，甲、 乙双方均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 双方互

不追究违约责任。

(3)租赁物仍处于乙方租赁状态的(原租赁合同将于_年_月__日到期),

则租赁物已实际交付给乙方 。

。

用

1.租赁物租金按人民币 _元/平方米/月收取，每月租金计 元

_元整) 。 从第_(大写 年/月起， 每年/月的租金在上年/月租金

的基础上递增 _%。 具体租金计算如下：

(1) 自租赁物实际交付之日起至20 日，每月租金年 月

元 (大写： _元整)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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